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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稱  訂立產品開發的政策和程序 

編號  109416L6 

應用範圍  制訂整間銀行的產品開發政策和標準程序。這適用於各類新產品和不同的客戶市場板塊。 

級別  6 

學分  4 （僅供參考）  

能力  表現要求  

1. 職務範圍的知識 

能夠: 

 展示在產品開發方面的全面和專門知識; 

 掌握制定產品開發政策和程序的概念和技能，並將其應用到建立具有關鍵里程碑和檢查點

的從開端到終點的產品開發路線圖。 

 

2. 應用 

能夠: 

 檢視產品方案，並針對客戶的需要，評估建議的產品特色 / 功能; 

 進行市場研究，找出市場上未被滿足的需要，以確保建議中的產品具有充分的需求; 

 檢視產品的成本與效益分析和財務預測，以決定開發產品與否; 

 找出重要的問題以支持 / 拒絕產品的開發 (例如: 市場需求、預算); 

 協調產品開發程序和銀行的營運步驟，互相配合，藉以確保其可行性和符合內部和外部監

管要求。 

 

3. 專業行為及態度 

能夠: 

 根據銀行的風險管理單位所提供的指引，進行詳細的風險評估，用以識別若業務模式失敗

的情況下所帶來之潛在風險和影響; 

 為已查明的風險設計有效的控制和補救措施; 

 制定政策和標準，根據客戶需求、開發成本和產品盈利能力確定不同的產品開發項目的優

先次序; 

 定期審查產品開發政策和程序，更新銀行產品監管要求，並根據內外政策並執行變更。 

評核指引 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: 

 根據客戶的需要、銀行的業務和營運要求，以及新產品的市場潛力等所作出的嚴謹評估，

制訂產品開發的政策和程序，以確保開發出來的產品質素。 

備註   
 

  


